
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年来，坚持严打工作与日常执法相结合，适时开展了林区治安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查处了一批破坏严重、影响恶劣、群众关心的大要案件和典型案件，打击处罚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全局共出动警力5237人次，车辆1932辆次，共查破各类涉林案件446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669万元。

一、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罪，全力维护林区治安稳定。

按照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要求，在推进林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破坏森林生态资源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开展了各种专项行动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集中开展林区治安整治。

今年来，坚持严打工作与日常执法相结合，适时开展了林区治安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查处了一批破坏严重、影响恶劣、群众关心的大要案件和典型案件，打击处罚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2017年，全局共出动警力4744人次，车辆1763辆次，共查破各类涉林案件431件，其中，刑事案件查破33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6件，上升率22%），行政案件查办398件（与去年同期查办291件相比上升107件，上升率36%）。共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刑事拘留28人，提请批准逮捕1人，取保候审26人，行政处罚违法人员398人。共收缴非法木材活立木蓄积229.8立方米，原木153.13立方米，锯材164.98立方米，地板条27.32立方米，方材64.25立方米，木炭286吨，酸枝木、花梨木、大果紫檀、奥氏黄檀、柴禾等木材1480.86吨，活树66株，山鸽子13只。收缴野生动物及制品象皮500克，赤麂头1个，赤麂脊椎1个，赤麂腿5个,赤麂后肢腿1.75公斤。共挽回经济损失652.6万元。
2、扎实开展各项专项整治行动。

2017年，根据上级部门的安排部署，结合林区工作实际，相继开展““清火患”专项行动、2017利剑行动、‘三打击一整治’专项行动、打击破坏森林生态及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绿剑”毒品查缉行动”等专项行动工作，其中，4月至9月，在全市组织开展的打击破坏森林生态及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时间较长、影响力较大。行动中，市森林公安局与相关职能部门、各乡镇街道加强协同配合，各负其责，认真履行职责，按照工作重点，分步骤分阶段进行，全局以刑侦部门为主力，依托四个林区派出所划分4个严打整治工作组，局机关治安、巡查等部门民警整合到派出所开展工作，对破坏森林生态及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进行严厉打击。行动期间，共出动警力2609人，车辆973辆，接受群众举报87条，清理木材、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场所37处，清理木材、野生动物加工经营场所96处，检查野生动物活动区域57处, 检查林区窝棚17处，盘查可疑人员30人。查处各类涉林案件 247起，其中：刑事案件立破16起。行政案件查处231起。收缴花梨木59.898吨、木炭184.955吨、活树35株、柚木179.913立方米、降真香1030.5公斤、薪柴17.73吨、大果紫檀51.37吨、酸枝木16吨、奥氏黄檀11吨、单板14立方米、木屑52.445吨、其他木材164.2794立方米、斑鸠13只、秧鸡16只、麂子肉3.221公斤、象皮0.5公斤。共挽回经济损失420.27万元。缴获各类枪支19支，其中：射钉枪9支，火药枪8支，气枪1支、单管猎枪1支。

3、严查森林火灾案件。

认真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工作宣传及防火戒严期火源管理，加强对重点人口和野外火源的监管，严管野外火源、严查森林火案，特别是“清明”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抓防范、排火患、保平安”巡查巡护工作，深入林区重点区域、重点路段路口等进行森林防火宣传检查。建立多警联勤、领导分片、督导问责等制度，一旦发生森林火灾案件，分管领导及派出所警力立即赶赴现场，迅速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和领导包案制度，层层落实督办。2017年，全局出警力460人次，出动警车120辆次，在重点林区巡护踏查106次，进村入寨及重点林区开展森林防火宣传29次，放宣传单4757余份，受教育人数5851余人，在重点林区设立警示牌27块，共查处违规用火行政案件40起（其中：林区非法烧炭21起、烧林地上的杂草12起、烧甘蔗地4起、吸烟2起、烧垃圾1起），行政罚款39人，过火面积57.75亩，收缴罚款2万余元。确保了林区群众的森林资源安全和林区社会和谐稳定。

4、开展林区禁毒工作。

为认真履行林区禁种铲毒、配合打击毒品犯罪、林区禁毒宣传三大职责，充分发挥森林公安工作面广，熟悉“三情”的优势，积极开展林区禁种铲毒宣传和清理活动。并根据国家禁毒委“5.14”毒品查缉行动的相关部署及上级森林公安机关要求，我局结合林区工作实际， 2017年6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在芒市林区开展“绿剑”毒品查缉专项行动，芒市作为禁毒最前沿的主战场，芒市森林公安局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2017年，共出动警力752人次，踏查林区可疑地块235处，开展林区禁毒宣传活动18次，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查获毒品案件2件，缴获毒品8251克，其中冰毒6729克、海洛因1292克、鸦片230克，抓获吸毒人员8人，在林区内没有发现种植毒品原植物现象。
5、深入开展缉枪治爆工作。

深入林区开展治爆缉枪宣传，粘贴公告、发放资料、公布举报电话，进一步提高林区群众的法律意识，共缴获和群众主动上缴的各类枪支19支其中：射钉枪9支、火药枪8支、汽枪1支、单管猎枪1支。收缴群众主动上交的半自动子弹110发、军用子弹272发、铜炮底火134个、猎枪弹4发（其中3发空弹壳、1发实弹）、雷管22个、炸药23筒、导火索10米、射钉弹30发、64式子弹35发、五一式子弹128发、高射机枪子弹20发、训练弹：11发、弹夹1个、兽夹5个。

6、积极参与反走私工作。

2017年，加强情报信息的收集和研判，加大路检路查和边境林区通道的查缉力度，共查获走私案件14起，其中：走私白糖10车231吨，走私柴油2车4.2吨，走私大米2车32吨，涉案价值共计140万余元。

7、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2017年，紧紧围绕维护林区治安稳定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按照上级公安机关关于加强 “两会”、“两节”、“国际泼水狂欢节”安保工作的精神要求，召开了安保工作部署会议，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狠抓涉稳工作，安排调动警力，加大巡逻巡查，加强林区重点区域管控，进一步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化解矛盾纠纷的水平，上半年，圆满完成了“春节”、“目瑙纵歌节”、“泼水节”、“清明节”等节日活动现场的安保工作，下半年，紧紧围绕上级公安机关的部署安排，全警取消节假日、公休等假期，全面投入到党的十九大安保工作中，有效维护了林区治安和谐及社会稳定。

二、加强林区治安防控体系，深入推进平安林区建设。
2017年，以平安林区和防控体系建设为抓手，积极创新机制、落实措施、基础工作不断夯实，林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得到稳步推进。一是定期分析林区治安动态。加强对林区重点行业、重点场所的管控，实行以防促打、以管推控。派出所每月向乡镇党委政府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定期与乡镇林业站、木材检查站加强协作联席，强化对护林员队伍的管理和考核，开展涉林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依靠林区群众把警务延伸到基层。二是加强警务协作协查机制。先后与毗邻的龙陵县森林公安局召开边界警务协作会议，共商加强“平安林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与相邻的瑞丽、梁河局、陇川局建立案件协查机制，与边防检查站、工商、海关等相关部门开展联防协作，有力打击各类涉林犯罪。三是结合林区治安形势，对林区治安重点、乱点地区，开展了区域性的整治，对重点林区开展了综合治理。今年，共收集各类信息、线索94条，巡查案件多发地159次，重点地区86次，餐馆饭店260家，治安乱点32处，涉林行业179个，采伐点105个，开展堵卡查缉641次，进入村寨开展法律法规宣传105次，进入乡镇集市开展宣传44次，发放宣传手册3141份，发放宣传资料3791份，发放警民联系卡307份。四是加强对重点林区森林资源的管护。今年3月，针对近期苤菜坝公益林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苤菜坝生态资源保护进行了“再行动”，进一步加大了对苤菜坝林区资源的集中巡查整治，通过采取入户访谈、设立宣传警示牌、加强辅警护林管理等林区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林区生态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以及参与森林资源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强化执法改革，扎实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1、严格把案件质量关。

2017年，按照执法工作“两统一”的要求，紧紧抓住执法质量工作，提高民警依法行政的意识。建立健全执法业绩档案制度，切实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质量；开展规范执法岗位练兵活动，以案件旁听、森林刑事案件管理系统应用、典型案例评析等方式，不断提高民警业务素质和办案水平。从内部全面加强对一线民警的执法培训，继续推行《执法办案机制改革管理办法》，建立了各办案部门执法质量与部门绩效、民警绩效、表彰奖励、执法责任相挂钩，开展了案件的评查评定，进一步提升了案件的质量。从外部上全面完善执法监督体系，强化对全局各执法部门办理的案件进行网上录入，网上办理执法工作的业务督促、指导和检查，每月对案件进行评查，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执法工作，定期对各部门执法办案情况进行通报，对发现存在的执法问题限期要求整改。
2、积极推进相对集中林业行政处罚权的实施。

按照省、州的部署要求，积极推进相对集中林业行政处罚权的实施，2月25日，市林业局和市森林公安局联合对全市林业执法人员进行了培训，市林业局林政稽查队执法人员与森林公安局巡查中队进行整合执法，轩岗木材检查站和轩岗派出所列为“站所合一”试点单位，案件办理以森林公安为主开展相对集中林业行政处罚权工作，目前此项工作已初见成效。
四、 实施科技强警，加强信息化建设工作。

今年，积极筹措资金65万元在全州森林公安系统首家在林区建立音视频监控系统，设立了信息监控指挥室，在芒市镇河心场村重点林区菲氏叶猴活动栖息地、三台山金矿开采区安装了林区视频监控探头8个，并实现了监控视频手机接入、语音广播进行宣传、喊话和警示。通过林区探头的安装，可时时对林区情况进行察看和监管。5月18日下午，州人民政府副州长俄吞专题到芒市森林公安局调研林区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工作，听取汇报，实地查看，观看演示，对下步林区监控系统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同时，今年通过多次的向市委、市政府汇报，积极争取支持，市政府批复同意用森林植被恢复费安排113万元建设苤菜坝湿地及保护区视频监控系统，目前苤菜坝林区监控系统正在安装建设中，马上即将投入使用。2017年，采取以会代训、现场指导培训等方式开展了信息化综合应用、警务核查系统、指纹采集应用、警综平台森警模块应用等信息化技能培训，不断提高民警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利用情报信息综合应用平台查询比对人员、车辆信息1750条，采集指纹333人。

五、落实警务保障，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2017年，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工作的汇报，积极争取得到关心和支持，州、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进行调研，听取森林公安工作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落实了公用经费的每月足额保障和非税收入的及时拨付，通过向市政府申请同意，投资90余万对勐戛原农业服务中心进行翻新和改造，解决了勐戛派出所无办公场所的困难，现已投入使用；郊沿派出所的“五小工程”建设投资150余万元已于5月1日进行开工建设，轩岗派出所办公用房建设正在进行土地的调规和做好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另外，争取到芒市镇河心场村重点林区菲氏叶猴活动区域辅警人员3人。同时，购置了部分单警装备、数码相机等办公设备和装备，改善了基层办公设备和装备，进一步提高了基层警务保障水平。

六、狠抓队伍教育和管理，不断推进队伍正规化建设。

1、做好“挂包帮”、“转走访”精准扶贫工作。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调整充实了挂钩联系工作队队员，局党组加强了与乡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联系，将工作重点聚焦在“贫困”上，从上到下统一思想，从下到上整合资金，积极指导整合并上报争取项目，进一步加大对扶贫工作的投入。挂钩民警深入开展“挂包帮”、“转走访”活动，一对一进行调查访问，与群众交心谈心，真实准确地记录群众家庭、生产生活状况及致贫原因、帮扶需求等情况，与百姓共商脱贫致富路。今年以来，共组织开展专业技能和产业技能培训7次,帮助村社协调建设资金3余万元，民警捐款帮助村民发展生产、种植、养殖等资金2万余元，挂钩工作队员积极参与驻村党组织活动。今年秋季学期即将开学之际，当得知我局挂钩联系村组贫困户的孩子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的消息后，局领导及时了解情况，并为5名贫困学生捐资5000元，帮助他们顺利踏上求学之路。同时，局领导多次带领民警职工深入群众家中，了解群众疾苦，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长年患有疾病的家庭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并为挂钩的群众书写脱贫攻坚对联，为村寨脱贫攻坚工作营造了浓厚脱贫致富氛围。

加强森林公安警营文化工作。

2017年，被确定为州级文明单位，工作中抓规范建设、抓能力提升、抓环境整洁、抓意识形态建设，营造“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工作环境，元旦、“三八节”、“五一节”“七一节”“八一节”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警营文化生活，进一步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同时，采取多种形式，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介大力宣传保护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重要性。2017年，共采编、整理上报各类简报信息80篇，被省局采用14篇，州局采用25篇，共向全市民警、职工编发重要警情、森警动态、工作部署、廉政短信、微博380多条。通过积极有效的宣传，林区群众保护森林资源的自觉性得到明显提高，群众举报提供涉林违法犯罪线索80多条，群众主动救助、上交各类野生动物110多只（条）。


